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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計畫係竹苗區古文書 66 種整理計畫之第二年，依計畫完成第 28-47 種出

版前之整理工作，本年度除依去年的模式，分別依圖片及文字檔整理文書外，同

時與本校圖書館合作，進行數位化工作，目前已建立檢索平臺及網站，正式測試

中。 

在論文寫作方面，本年度針對北埔廣仁社與廣濟社之慶讚中元普施收支簿資

料，解讀 1903-138 年間的中元祭典始未，藉以探討理性管理態度與民間信仰之

關係。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整體工作由計畫主持人統籌，依分季進度，由長期參與本計畫之兼任助理徐

仁清協助執行，訓練新進大學部與研究生參與本計畫。六月之後，本校圖書館副

館長黃明居率圖書館團隊加入本計畫，每雙週進行一次工作會議。除計畫主持人

撰寫研究專文外，團隊並合作撰寫並發一會議論文〈研究資料庋用：以新竹竹北

六張犁問禮堂林國寶生平考為例〉。 

二、預算支用情形： 

依規定支用完畢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本計畫目前已完成 47種竹苗區古文書處理工作，建立合作團隊及數位平臺，

並撰寫論文兩篇。未來隨平臺及網站之成熟，將開放其他研究者使用。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原訂之正式出版進度，面臨授權問題，難以達成，目前將暫時以館內院內限

定使用為原則，但仍會尋求克服授權之問題。 

三、建議事項： 

計畫進行中，其他資料之蒐集整理過程亦持續進行，未來將新增古文書資料

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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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全文： 

北埔廣濟社與廣仁社中元祭典收支簿初步解讀 

羅烈師 

交大客院 

2013.11.9 

摘要 

臺灣中元習俗因清代移墾社會之特性而特別醒目，同時這一習俗也傳襲至今，

並未稍減。先前之研究通常聚焦於所謂厲鬼信仰，已在信仰心理、神格特質及其

轉化，獲致可觀成果。 

然而，中元祭典對竹塹地區地方社會之構成，具有重要意義。舉其犖犖大者

如新埔枋寮義民廟、芎林福廣宮及楊梅集義祠等；這與本區信仰範圍最廣的三官

大帝，在神格特性上，形成頗大的落差。 

筆者與高志彬整理《北埔庄廣濟社暨廣仁社中元祭典開支簿》時，一方面發

現在信仰心理上之「濟眾」與「施仁」迥異於所謂厲鬼之說；同時也發現儀式組

織的高度理性化。緣此本文依大正六年至昭和 13 年（1917-1938）之中元開支簿

冊，初步解讀祭典始未，俾便未來持續從理性化經營模式之論點，進一步剖析中

元習俗對竹塹地方社會變遷之影響。 

關鍵字 

金廣福、北埔、中元、收支簿、地方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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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中元習俗因清代移墾社會之特性而特別醒目，同時這一習俗也沿襲至今，

並未稍減。先前之研究通常聚焦於所謂厲鬼信仰，已在信仰心理、神格特質及其

轉化、宗教哲學等觀點，獲致可觀成果。 

然而，中元祭典對竹塹地區地方社會之構成，具有重要意義。舉其犖犖大者

如新埔枋寮義民廟、芎林福廣宮及楊梅集義祠等。 

本文乃以新竹縣北埔鄉之兩項史料《北埔庄廣仁社慶讚中元普施收支簿》，

解讀其中元祭典之始未，俾便未來進一步討論此一祭典與大隘三鄉北埔、寶山與

峨眉地方社會之關係。38
 

二、中元 

在臺灣的本土民間信仰中，厲鬼信仰為其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簡單來說，

所謂的「厲鬼」是一些沒有後代子嗣供養，或者是一些橫死、冤死的靈魂；同時，

「厲」也蘊含有「疾病」、「罪惡」等意思，甚至於有時可以寫成「癘」（康豹 1997）。

這種厲鬼信仰背後的心理基礎，就是我們多次提及的「無主的恐慌」，而中元祭

典正是面對這一無主恐慌下的厲鬼。有清一代臺灣中元相關文獻俯拾皆是，早在

施琅渡海當年，便立即在中元開祭陣亡官兵： 

奮先登以賈勇，誓焚艦而搴旗。遂乃觸轟燄于飛隕，罹鋒鏑而傷彝。痛形

體之淪喪，冀魂魄之來茲。風雲悽其悲惋，波濤咽其流澌。余忝軍麾于率

領，肅紀律以控持。屆中元之令節，值蘭盆之會期。念將士之殫力，悼幽

冥之凶危。羅肴蒸以奠享，陳酏醴于盈卮。持耑員而虔祭，抒誠愫于水涓。

靈之遊兮仿佛，惟歆飫兮攸宜。尚饗。39
 

又依陳朝龍十九世紀末的觀察，粵庄的中元普渡的盛況如下： 

七月做普度，皆與土著略同，惟祭用豬羊，較土著為常。凡村社祈安建醮，

先期禁屠宰，齋戒備極虔誠，延僧道建道場，或二朝、三朝，間或有五朝

者。閩莊皆茹素連日，祭品亦皆用素。至尾日普度，大開屠宰，各首事及

各村莊多出全副豬羊，豬以極大為尚，間有豬一頭重五百餘觔至六百觔者，

羊以角長而正為尚，間有角長一尺一、二寸至一尺三、四寸者，皆數年前

預蓄於家，極意飼養以備臨時應用。40
 

陳朝龍所看到的是一普遍現象，相關碑文甚多，例如，土著（閩人）中元祭

                                                 
38

 本收支簿之整理係毋高志彬於執行四溪計畫總辦公室之古文書整理計畫時，所協助進行，特

此致謝。 
39

 參見施琅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中元祭陣亡官兵文〉，收錄於《靖海紀事》，臺灣叢刊第

十三種。 
40

 參見陳朝龍，1894，《合足本新竹縣采訪冊》，頁 387。南投：省文獻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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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亦屬隆重，竹塹城士紳即曾為了確保祭典有所依憑，將充公之財產列為南壇大

眾廟之廟產，以作為中元祀孤費用： 

竹塹城南壇有同知楊廷理於嘉慶十六年立大眾廟中元祀業碑，竹塹南門外

大眾神廟創建已久，每值中元佳節，向有蘭盆勝會，以祀孤魂。近因捐題

維難，廢而莫舉。賢等用是捐銀九百三十員，買過潘文助北莊崙仔尾水田

四甲七分，帶園四坵，並厝五間，充入大眾廟，付首事輪流掌管，佃耕種，

按年收租。據此，查該生等公捐置產，助入大眾廟以為中元祀孤用費，洵

屬善舉堪嘉，合行給示勒石。41
 

緣同治六年間，有本城恆義號（即麥悔官）生理倒罷，積欠和等眾郊戶銀

貨賬項，核算數千元，……爰是和等邀集眾鋪戶人等酌議，愿將此瓦店四

座充入南壇為祀業，以備歷年中元費用之需。聚鋪戶等俱各心悅誠服，從

茲勒石以垂久遠。店契稟官存案。 

竹北二堡的大溪墘、大崙、白墩、紅毛港及大湖口四庄也曾舉辦過聯合建醮

的儀式，雖然這一醮儀並未明指中元祭典，但是所祭祀的對象與中元相同的是無

主亡魂： 

……今者大溪墘及大崙、白沙墩、紅毛港、大湖口，上達崑崙靈址，下臨

鳳鼻之美，左關長崗之峽，右連南海慈流。四庄聯合，人心無二，僉議秋

冬之交，幸際耕耘之隙同，脩無量之陰功，祈安建醮……或為西州大賈，

執佛無親；或為南陽行商，穹碑未記；或沙場無定，依然夢入深閨；或青

塚徒存，猶是心期月鏡……勸涓與勸施，同功集腋成裘。共建一醮，使大

溪墘等四莊，永為布金之地，家報平安之竹，庭開富貴之花。是為序。42
 

序中大溪墘在今新屋，大崙在中壢，白沙墩在今觀音鄉，紅毛港與大湖口分

別在今新竹縣新豐鄉與湖口鄉。這四庄正跨越了桃園新竹兩縣的五個鄉鎮市：觀

音、新屋、中壢、新豐與湖口，規模相當龐大。 

值得注意的是，中元祭典對於地方公廟的重要性絕不亞於主神祭典，芎林鄉

廣福宮的廟史是最好的例證。廣福宮興建於道光元年（1831），當時的經理人有

黃克昌、何俊享、徐元華、劉嵩山、林賢德、鄭家賢、劉維翰、葉林恩、劉珍亮

等，主神為三山國王。此後，依廣福宮廟碑上的〈九芎林莊誌〉的記載，整個廟

史幾乎就是一部關於九芎林中元祭典的紀錄，相關文句條列如下： 

                                                 
41

 同前註，頁 242-244。 
42

 參見筆者收藏「新竹縣湖口鄉羅景輝古文書」，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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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五年有黃克昌、劉維翰、劉嵩山開設中元，施主姜義豐、鄭振元施柯

仔田租谷，每年以增中元之光榮也。 

至明治廿八年乙未舊六月十六日被值兵焚之後，至明治卅一年間，有經理

人林學源、劉如棟、劉仕確、林貴進、林文勝、劉仁超、徐春、劉朝品、

姜紹清、劉仕祥等不辭跋涉，辛苦外出捐圖，重建國王宮廟宇，指揮督造

人劉仕兼，後因中元落矣，明治卅二年有殷紳劉如棟、彭殿華、林學源、

劉仕確、鄭獻瑞為首，爰請殷戶施出銀元曰為贊元社，生放利息以應中元

之用，乃復中元之盛況也。 

至大正八年間中元又至，落何謂矣？只因貨物騰貴，入不敷出，實難料理。

有經理人劉仕確、陳貴進、徐宏春、林玉來等妥請各位樂施銀元，共同交

中元社經理人立業外，生放利息，以為中元長存之計，曰為重振中元祀典

也。即日援請十七庄殷紳公同議定，就將中元於大正九年度起輪流各庄。

九年列明為一序，王爺坑、石壁潭聯庄一年；倒別牛、五股林聯庄一年；

中坑、赤柯寮聯庄一年；水坑、沙坑聯庄一年；赤柯林、高梘頭聯庄一年；

芎林上街一年；芎林下街一年；上山、崁下聯庄一年，下山、五座屋聯庄

一年。自輪中元祭典之後，庄庄茂盛，戶戶安康，日昌日盛，福祿壽全。  

九芎林廣福宮的歷史顯示，十七庄鄉民所組合而成、九年一輪的九芎林廣福

宮祭祀圈，實際上並非主神三山國王的神力展現，反而是關連於無主亡魂的恐慌

與悲憫。枋寮義民廟的歷史與廣福宮如出一轍，1802 年四姓規約規劃「中元外

庄當調」後，正因為中元是所有竹塹居民的共同心理基礎，所以一旦策略上決定

了外庄當調後，它必定具有擴張的趨勢。 

關於無主心理恐慌最真實的例子，莫過於光緒十六年（1890）金協和股夥、

金惠成墾戶與姜義豐公號三方所定的〈杜賣盡斷根水田山園契字〉。金協成股夥

向金惠成墾戶承墾五指山等處，墾成之後，必須瓜分，使各安其業。然而，眾股

夥卻碰到難題： 

但念人安必依神安，切自開墾以來，在此界內凡遭斃命者不計其數，若非

修齋超度，則落魄何以超生？所以欲分此業，必先超度。43
 

契約中所謂「欲分此業，必先超度」，充分表達了對亡魂的恐慌心情。而既

要超渡，就必須有經費，偏偏眾股夥苦無資金，於是股夥與金惠成商量的結果，

便將一部份土地以三百大元賣給姜義豐，這樣超度經費就有著落了。 

                                                 
43

 參見〈杜賣盡斷根水田山園契字〉，北埔姜家史料，轉引自吳學明，1998，《頭前溪中上游開

墾史暨史料彙編》。頁 222-223。新竹：縣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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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義豐思補記，即備出業價佛銀三百大員正色，現經中及眾股金惠成及金

協和提收足訖，以為超度及修塚用費之資，俾鬼神得以憑依，庶眾股可以

樂土矣。44
 

這一契約明白地告訴我們，人們對於無主亡魂的心理恐慌，絕不只是心理恐

慌而已，實際上，這種恐慌明明白白地要求人們必須正式地面對它，以實際的作

為安頓無主亡魂。正因如此，所有的村落每年中元必定舉辦中元祭典，而且這種

中元祭典往往就在地方公廟舉行「公普」，亦即跨村落的共同中元普渡儀式。 

三、帳簿與理性化管理 

目前關於祭祀儀與與帳簿之研究成果，集中於新竹枋寮義民廟。前期研究者，

針對廟產管理制度的演變分期，大致上已依據史料將廟史經理制度區分成首事、

業戶經理與輪庄經理等階段，描述了義民廟產之經理從少數首事或業戶，擴大至

由四大庄士紳輪流管理（羅烈師 2001、2012，賴玉玲 2005，林桂玲 2005）。隨

後，研究者藉以歸納十九世紀物價（黃瓊儀 2010）；或者追蹤單筆土地之買賣過

程及歷年收益（羅烈師 2009，張毓真 2011）；更進而以更完整地解讀帳簿，以

資勾勒廟產經理的實際過程及影響（羅烈師 2012）。 

同時，金廣福大隘之相關帳簿，亦早有研究者解讀出領導家族姜家在逐步納

入世界經濟體系的過程中，其土地與產業投資概況與家族經營的策略（莊英章、

連瑞枝 1998）。 

此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顯示經濟理性行為與儀式組織運作之間具有密切關係，

而這對於民間信仰之變遷，有其不要忽視的重要性。 

四、廣濟與廣仁 

北埔廣濟社與廣仁社成立於明治 36 年（1903），其收支紀錄則包含大正六年

至昭和 13 年（1917-1938）前後 22 年。 

廣仁社帳簿共 53 頁祭典收支資料，所記錄年代從 1917 至 1938 前後共 22

年，簿之前有會員名冊及簡短的序言，共 9 頁，每年的支出紀錄皆為兩頁，故全

冊共 53 頁。廣濟社帳簿與廣仁社幾乎相同，只是廣濟社帳簿採取同頁接續書寫

的方式，並未如廣仁社新年度即另起新頁的寫法，因此廣濟社帳簿比廣仁社少了

一頁，為 52 頁，因此二者的篇幅並無差異。 

成立 

兩社帳簿前九頁皆為序言，內容包含事由、時間、地點、經理人、會員清單、

分組輪值順序以及入會費收入等項。說明如下： 

首頁是公告值45年祀主姓名之樣式，年份及姓名未定，乃以「某」字代替；

祭祀時間為七月十四日；祭祀緣由為慶讚中元普施；祭祀組織為廣仁社（或廣濟

社）；並由本社之經理（姜義豐）署名。原文如下： 

                                                 
44

 同前註， 
45

 原文作「直」年，一般寫為「值」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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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年七月十四日為北埔庄 

慶讚中元普施廣仁社直年祀主  某姓名 

廣仁社經理啟 

其次說明成社之年月，並由一位經理人與四位副經理聯合具名，並且表

明開列名單。其字樣如下： 

明治三十六年癸卯十一月穀旦立 

經理人姜義豐副經理黃石喜、黃娘保、梁金德、宋德香46 

會份芳名開列於左 

接下來逐筆題列會份名單，同時這些名單係分為「天、地、人」三組，

每組 55 人，共 165 人。其中天字號的輪值年份為寅巳申亥，亦即在天干地

支紀年的方式下，每逢地支為寅、巳、辛、或亥之年份，即由天字號會員輪

值例如 1917 是丁巳年。同理，地字號為子卯午酉，例如 1918 戊午年；人字

號則為丑辰未戌，例如 1919 己未年。因此，序文隨即說明這一三年一輪的

制度。 

謹將廣仁社編為天地人三年輪流理辦，週而復始，是為序。 

 

 

明治三十六年癸卯歲十一月一日市 

一收會心來龍銀壹佰陸拾五元 

明治三十七年甲辰歲十一月十六日市 

一收加津會心來龍銀壹佰陸拾五元 

兩年合共銀參佰參拾元 

序文之後之空白處，則增列了幾行文字，註明明治三十六年與三十七年，

兩年各收會心銀（會份費）每人龍銀一元，各合計 165 元，兩年合計 330 元。 

兩本收支簿相較，除兩社社名及會員名單不同之外，其餘內容完全相同。此

外，廣濟社的三個分組，字號則定為富貴春，其輪值方式亦依干支紀年三年一輪。 

經理人與會員 

經理與副經理共五人，兩社皆同，經理人為姜義豐，即姜秀鑾宗族；副經理

黃石喜、黃娘保、梁金德、宋德香。 

相異於經理與副經理領導階層，兩社會員重覆不多，大致包含北埔各大宗族，

                                                 
46

 根據｢西元 1916 年北埔到月眉道路修建寄附情形｣記載：宋德香捐款 140 元居所有捐款人之

冠（轉引自張素芬 2006），可能是峨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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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會員除極少數持有二或三股外，以持有一股為多。 

會員股份方面，計有 15 筆異動資料，集中於大正六年至十年間，參見附錄。 

空白的 14 年 

1903-1916 期間，沒有帳務資料，最直接的聯想為這 14 年間亦無祭典；然而，

既已成立祭祀組織，卻於創立後十餘年未辦理祭典，實在太不合乎常情。基於幾

條線索，本文認為 1903 與 1904 連續兩年募集會費後，1905 年即開始辦理祭典，

只是當時並未將收入資料謄寫於專用帳簿罷了。說明如下： 

首先依輪值順序推算，帳簿顯示，大正六年（1917）兩社分別由天字號與富

字號輪值，大正七年為地字號與貴字號，大正八年則為人字號與春字號。三年一

輪，直到最後一年所記帳務為第八次天字號與富字號輪值，毫無差池。如果以此

向前逆推，則 1914、1911、1908、1905 之輪值成員亦可能分別為天字號與富字

號，至正式建立帳簿時，兩社已四度輪值。1903 年係於十一月方議定成立組織，

中元已過，自然不會有祭典。1904 年理應辦理祭典，然而，很可能所募經費不

足，所以當年仍未舉行祭典。延至十一月，經理人等再度向會員「加津」（即加

收）龍銀一元，才於隔年正式舉辦中元祭典。 

同時，光緒三年（1877）大隘三鄉首次參與義民廟中元祭典，成為第十四大

庄，1905 年正好是大隘第三度輪值。本文推測大隘因此在 1905 年，同時辦理這

兩項祭典。 

祭典 

儘管我們目前無從得知百餘年前的祭祀過程，不過，透過帳簿之支出明細，

仍然可以略窺梗概。 

以 1917 年為例，廣仁社由經理人支付一百元作為辦理祭祀儀式之費用。這

一百元一分不差地用罄於祭典，共有 46 個品項（參見附錄）。本文將這 46 個品

項區分成祭品、祭儀、人事與雜支等四類，其中祭品費用幾佔七成，人事接近二

成，所餘一成中，雜支與祭儀各佔六四，分別說明如下。 

首先，祭品為支出之最大宗，計 27 項，69.555 元，亦即 70%的費用。其中

食物類的支出又居絕大部份，包含 236 斤的大豬一隻、39 斤的大羊一隻、雞一

隻、鴨一隻、白米、蔬菜、米粉、魷魚、豆腐干、糖、茶葉等等；其他則為香、

燭、巾衣、紙旗、紅布彩、炮竹等，合計不足三元（參見表 1）。 

表 1 1917 年北埔庄慶讚中元「祭品類」支出統計表    單位：元 

摘要 金額 摘要 金額 

又大豬一只 236 斤 45 又靈煙半合 0.475 

又大羊一只 39 斤 6 又大小燭一斤 4 兩 0.45 

又白米 4 斗 4 又甲紙印巾衣大紅一刀 0.43 

又菜料六件 12 斤 2.4 又紅布彩一條 0.385 

又糯米 2 斗 2 又糊紙旗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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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五牲豬肉 1.5 又連炮二封 0.24 

又雞一只 1.1 又好香三包 0.18 

又唐透 30 支 1.05 開買桃名片 20 枚 0.15 

又鴨一只 1 又燈排用紙 0.12 

又米粉 1 又上黃香 10 包 0.1 

又唐 3.6 金 15 支 0.525 又寸羔 10 包 0.1 

又生糖參斤 0.42   

又尤魚半斤 0.15   

又茶米半斤 0.15   

又付干 20 片 0.12   

又白酒貳□ 0.2   

  合計 69.555 

資料來源：依《北埔庄廣仁社慶讚中元普施收支簿》分類統計。 

簡言之，祭品費用佔整體費用之最大宗，而其中又幾乎全為食物類開支。同

時，其中又以大豬 45 元幾乎佔去整體經費之一半，莫怪乎民間往往以「刣大豬」

或「刣豬公」稱呼中元祭典。 

其次，46 支出品項中，五項屬於人事費用，合計 19 元，約佔祭典費用二成。

這些費用用於支付包含祭典的工作人員，包含殺豬宰羊的屠夫、布置並移動豬羊

的扛工、主要執行行政事務的「首事」等（參見表 2）。47這三項費用合計六元，

屬於直接辦理祭典所必須支出。 

表 2 1917 年北埔庄慶讚中元「人事類」支出統計表    單位：元 

摘要 元 摘要 元 

又振隆店豬肉會份 13 又殺豬羊及會份豬肉 2 

又豬羊扛工 2 又首事人員 2 

  合計 19.4 

資料來源：依《北埔庄廣仁社慶讚中元普施收支簿》分類統計。 

然而，另有一筆多達 13 元的「振隆店豬肉會份」支出，則係支付街上的豬

肉舖戶「振隆店」，本文亦列入人事類費用。筆者認為這係祭典之後，輪值字號

之會友切分豬肉時，分量不足，因此便向振隆店額外購買豬肉。因此，這等於是

輪值祭祭之會員的酬勞金。 

這一推論之證據亦見於這一年（1917）支出最後的附註說明，其註文為「即

日批明，每份分豬肉參斤重的價八角七糸也，時值價照市場每圓重參斤八兩為據」。

                                                 
47

 首事一詞目前在臺灣諸多客家庄仍然通行使用，用以指稱協助爐主的人員；臺灣的閩南語則

稱之為「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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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文字的文意並不流暢，筆者如此解讀：如依當時市場豬肉價格，三斤豬肉的

價格是 0.87 元，為補足會費一元的差額，每位會員再多補半斤（八兩）。48
 

又其次，46 支出品項中，有 12 項費用合計 6.845 元，筆者列為雜支。這些

費用包含熟煮祭品所需之燃料、佐料、額外食材，尚有工作人員所需文具及草鞋

以及布置豬羊之木架的租賃費用等。至於最大筆的豬羊稅 2.65 元，則係支付政

府的牲畜屠宰稅（參見表 3）。 

表 3 1917 年北埔庄慶讚中元「雜支類」支出統計表    單位：元 

摘要 元 摘要 元 

又豬羊稅 2.65 又水油二斤 0.28 

又火柴 1 又小菜 0.2 

又竹筍 40 斤 0.8 又火炭 0.2 

又草鞋 10 雙 0.5 又筆仔一支 0.1 

又豬羊枷紅儀 0.4 又甲紙拾張 0.025 

又黃蔗二斤 0.2165□羗皮 5 斤 0.39   

又鹽及豆油 0.3   

  合計 6.845 

資料來源：依《北埔庄廣仁社慶讚中元普施收支簿》分類統計。 

最後則為儀典本身的費用，包含鑼鼓的租借費用四元，鼓手及彩旗手的工資

0.4 元，以及普施（普度）儀式時不詳用途的大小兩個紅包共 0.2 元（參見表 4）。 

表 4 1917 年北埔庄慶讚中元「儀典類」支出統計表    單位：元 

摘要 元 摘要 元 

又普施大小紅儀 0.2 又鑼鼓稅 4 

又夯彩及起鼓 0.4   

  合計 4.2 

資料來源：依《北埔庄廣仁社慶讚中元普施收支簿》分類統計。 

從整體支出的分類比例觀察，北埔庄慶讚中元祭典的絕大部份經費用準備祭

品及酬謝輪值會友。其中未見執行儀式之專業人員的費用，可以得知僧尼或道士

等佛道儀式並未用於北埔中元祭典。筆者因此推論，北埔庄慶讚中元祭典應係由

庄內不支酬勞的非專業人士主持，這類人士通常為在地知識菁英，他們被稱為「先

生」，往往也是宗族內部的領導階層。 

尾聲 

兩社帳簿的最後支出昭和 13 年（1938），天字號，富字號，前後 22 年，第

                                                 
48

 計算如右：0.87/3=0.29，0.29*3.5=1.015，相當接近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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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輪伊始。此後即無資料，推測應該是戰時體制影響了祭祀。 

此前一年（1937）八月十九日（即舊曆七月十四日），廣仁社中元召開會議，依

其廣仁社會議紀錄49，決議下列事項： 

 昭和十三年度開始年付利息額八分 

 昭和十三年起設置公積金，以支付臨時費及竹東神社之負擔金 

 將昭和十二年度的本金找還金作為支付今年度帳簿整理費及代書費

之用 

 昭和十一年度的本金找還金，作為公積金 

 昭和十年度祭典費餘款交管理人保管 

 昭和十二年會員五十五人，祭肉分配取六十份 

 本會管理人由原五人變50成八名，祭肉分配取八名 

這些決議係針對當年會員繳付之 330 元本金，經理人支付之年息訂為八分；

並且取消每年結餘分配本金利息的慣例，改成作為公積金；至於近幾年之結餘則

作為行政費用。 

五、討論 

（一）從社群到地域組織 

依目前研究成果，北埔慈天宮創建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咸豐三年（1853）

重建於今址，同治三年（1864）形成以慈天宮為中心，包含北埔、南埔、草山、

峨眉、富興等地的中元普渡祭祀組織。此一中元普渡是採各庄輪流方式，由姜義

豐家擔任總爐主，每年爐主則固定由姜義豐、何合昌、彭捷和、莊榮基、黃義和、

黃榮和、曾協春等七個家族輪流擔任（吳學明 1986: 282）。這七個家族都是參與

拓墾大小業戶所形成的家族，他們佔總人口的絕大多數，也幾乎擁有所有的土地，

透過這個輪祀組織，成為一個整體。換言之，這種因無主亡魂之恐慌而產生的中

元祭典可以視為地方社會的共同信仰語言，往往成為公廟主神之外的統合力量。 

儘管如此，關於大隘中元祭典始於同治三年戴潮春事件之後，目前我們並未

看到第一手資料，目前可知的反而是廣仁社與廣濟社兩個祭祀組織。 

換言之，始於二十世紀初之廣仁社與廣濟社這兩個祭祀社群，與目前大隘三

鄉六年一輪的地域組織之間，究竟是如何及何時轉換的？當前的研究成果未予重

視，應該詳加考察。 

                                                 
49

 引自中研院民族所數位典藏資料庫，感謝曾寶貞翻譯。 
50

 原文”扁”判斷可能是別字,對照後面的祭肉分配取八名，推敲應為管理人由五人增為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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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員身份之普查 

承前，330 份會員之身份如能予以詳查，比對其與北埔家戶之相關係，再輔

予當前中元祭祀組織沿革之田野調查，則前述問題應該大致解決。 

（三）帳簿支出之全面分析 

初步觀察帳簿之收支，大致呈現收支平衡的態勢，唯昭和 10 年起，略有盈

餘；而昭和 12 年之會議紀錄亦顯示已討論盈餘處理之方式。這期間正好也是政

府要求負擔神社費用之時，應該考查政府對祭祀組織之管理態度，或地方社會因

應此一態度的作法。 

然而，這一面向研究之意義，最關鍵處在於觀察金廣福之傳統近山商品經濟

與管理大批佃戶之理性態度，與其中元祭典組織之理性經營之間的關係；而且這

一傳統經濟理性與日治之後的政府統治力之深入，產生何種遞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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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廣仁主與廣濟社開支簿首頁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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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北埔庄慶讚中元普施廣仁社直年祀主名冊（1903；明治 36 年） 

天字號  地字號  人字號  

壹 姜義豐 壹 姜宣餘 壹 姜振驤 

貳 姜吉茂 貳 姜清漢 貳 姜振義 

參 姜紹猷 參 姜振乾 參 姜娘送 

四 黃娘保 四 黃娘保 四 黃娘保 

五 梁金德 五 梁金德 五 張德安 

六 梁金元 六 黃石喜 六 陳新沐 

七 黃石喜 七 宋德香 七 張玉燕 

八 陳振隆 八 彭春耀 八 林番古 

九 姜振壎 九 郭娘保 九 劉姜松51 

十 林天送 十 姜水源 十 彭林福 

十一 姜順利 十一 李世華 十一 古阿添 

十二 黃捷基 十二 劉貴興 十二 盧阿盛 

十三 黃捷勝 十三 彭阿忠 十三 邱阿珍 

十四 劉德勝 十四 彭阿益 十四 邱阿愛 

十五 謝阿生 十五 張阿旺 十五 邱阿清 

十六 謝阿通 十六 彭阿喜 十六 劉占鰲 

十七 梁阿油 十七 彭阿勝 十七 劉新居 

十八 梁阿油 十八 彭石生 十八 胡來興 

十九 吳明亮 十九 彭阿等 十九 胡來興 

貳十 吳明亮 貳十 彭阿見 貳十 胡春龍 

貳一 邱記妹 貳一 彭傳興 貳一 曾阿立 

貳二 梁阿油 貳二 彭阿爐 貳二 曾阿祥52 

貳三 范娘春 貳三 邱阿尾 貳三 古阿養 

貳四 彭阿堅 貳四 范阿輝 貳四 劉加壽 

貳五 姜義豐 貳五 彭阿古53 貳五 彭阿烈 

貳六 姜義豐 貳六 林阿石54 貳六 張朝來 

貳七 劉萬生 貳七 彭日華 貳七 陳新興 

貳八 梁玉武 貳八 彭利良 貳八 劉石賢 

貳九 彭天水 貳九 邱細發55 貳九 葉阿雲 

參十 鍾琳傳 參十 邱菊妹
56
 參十 范阿桃 

                                                 
51

 北埔庄 
52

 相續人曾阿旺 
53

 大正七年十二月廿四日戊午年十一月廿二日將此會份退與姜清漢承頂 
54

 八份寮 
55

 大正七年八月十日戊午年七月四日將此會份退與宋德香承頂 
56

 大正六年十月三日丁巳年八月十八日將此會份退與陳阿咸承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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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一 鍾阿乾 參一 邱菊妹57 參一 范阿生 

參二 陳阿業 參二 邱阿添 參二 賴石秀 

參三 邱胡龍 參三 陳阿石 參三 范石松 

參四 曾阿旺 參四 彭阿發58 參四 范石恩 

參五 曾阿安 參五 賴阿有59 參五 賴長富 

參六 古有發 參六 賴阿丁 參六 范石松 

參七 古有富 參七 彭雙娘 參七 范有娘 

參八 鄒阿祿 參八 彭阿福 參八 林阿富60 

參九 鄒阿壽 參九 黃源鳳 參九 黃源鳳 

四十 鄒來勝 四十 林阿富61 四十 張阿俊 

四一 鄒阿松 四一 張阿富 四一 張阿沐 

四二 鄒阿發 四二 楊阿番 四二 傳林河 

四三 童阿盛 四三 田阿乾 四三 胡雙水 

四四 胡阿尾 四四 田阿房 四四 范林祥 

四五 謝阿對 四五 田阿傳 四五 游娘寶 

四六 胡阿水 四六 曾阿安 四六 張秋榮 

四七 胡石清 四七 鄒阿和 四七 范阿統 

四八 胡阿雲 四八 彭阿連 四八 黃水連 

四九 賴立旺 四九 呂阿喜 四九 范福壽 

五十 莊鼎輝 五十 戴阿春 五十 巫阿成 

五一 黃梅盛 五一 田雲祥 五一 陳阿亮 

五二 彭阿仁 五二 姜水源 五二 賴阿德 

五三 陳來頓62 五三 龍阿祿 五三 胡阿田 

五四 賴阿勝 五四 胡田成 五四 胡和清 

五五 彭阿見 五五 胡阿興 五五 邱阿富63 

 

  

                                                 
57

 大正八年十一月廿九日戊午年十二月廿八日將此會份退與姜娘送承頂 
58

 大正七年十二月廿四日戊午年十一月廿二日將此會份退與姜清漢承頂 
59

 大正六年九月十五日丁巳年七月廿九日將此會份退與陳阿俾承頂 
60

 尾隘仔 
61

 石仔林 
62

 相續人陳龍房 
63

 相續妻邱莊氏阿妹大正七年十月一日戊午年八月十七日此會退與梁德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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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北埔庄慶讚中元普施廣濟社直年祀主名冊（1903；明治 36 年） 

富字號  貴字號  春字號  

壹 姜義豐 壹 姜宣餘 壹 姜振義 

貳 姜紹猷 貳 姜倬雲 貳 姜振驤 

參 黃娘保 參 姜健初 參 黃娘保 

四 梁金德 四 黃娘保 四 黃瓊秀 

五 黃瓊通 五 梁金德 五 彭春耀 

六 宋德香 六 梁金元 六 鄒進石 

七 郭娘保 七 黃瓊松 七 賴和日 

八 姜水源 八 陳逢金 八 賴和添 

九 陳新沐 九 范娘春 九 李禎開 

十 張玉燕 十 張德安 十 林天送 

十一 姜葉水 十一 黃阿祥 十一 姜順利 

十二 姜葉旺 十二 彭欽清 十二 姜細乾 

十三 姜石元 十三 梁阿成 十三 陳阿東 

十四 梁阿成 十四 梁阿有 十四 陳阿勇 

十五 梁阿錢 十五 劉月水64 十五 溫阿盛 

十六 姜煥奎65 十六 姜葉德 十六 邱阿鳳 

十七 陳細滿 十七 姜石成 十七 范雙茂、富 

十八 范姜阿振 十八 姜石坤 十八 彭河招 

十九 范姜阿船 十九 邱阿元 十九 莊阿喜 

貳十 梁阿德 貳十 張阿和 貳十 梁阿通 

貳一 范姜來發 貳一 張阿煌 貳一 鄭昆山 

貳二 范姜阿維 貳二 賴和日 貳二 鄭昆亮 

貳三 梁阿錢 貳三 賴和添 貳三 吳阿順 

貳四 鄒阿吉 貳四 林阿勝66 貳四 何義雲 

貳五 張連珠 貳五 林阿華 貳五 彭承傳 

貳六 梁阿朋 貳六 林阿海 貳六 李進乾 

貳七 梁阿蘭 貳七 張阿乾 貳七 朱阿登 

貳八 周阿萬 貳八 鄒阿富 貳八 張阿石 

貳九 陳進福 貳九 許阿萬 貳九 甘琳生、傳 

參十 周木通 參十 陳阿添 參十 劉錦秀 

參一 周阿創67 參一 姜阿溪 參一 林阿勝68 

                                                 
64

 此等份茲大正十年甲子年七月十四日整理將此等份退與黃阿勝承頂 
65

 大正九年四月十一日庚申年二月廿三日此會份退與姜娘送承頂 
66

 即係林保之男 
67

 大正七年八月十日戊午年七月四日將此會份退與宋德標承頂 
68

 即梁德之繼子為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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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二 周阿來 參二 姜阿統 參二 陳阿壽 

參三 彭火坤 參三 余阿旺 參三 陳阿富 

參四 彭阿藤 參四 彭阿德69 參四 陳阿山 

參五 劉阿文 參五 黃英石 參五 林阿石 

參六 劉阿添 參六 黃瓊堂 參六 彭阿早 

參七 劉娘火 參七 黃瓊海 參七 黎阿秀 

參八 梁阿雲70 參八 許阿勝 參八 宋王連 

參九 劉阿德 參九 邱阿艷 參九 劉阿富 

四十 劉阿富 四十 邱水祥 四十 陳細滿 

四一 劉琳妹 四一 梁金標 四一 梁阿有 

四二 林阿井 四二 葉石勝 四二 劉阿枝 

四三 張阿味 四三 李阿才 四三 陳進福 

四四 彭阿習 四四 陳水生 四四 鍾阿奀 

四五 洪阿喜 四五 陳阿開 四五 鍾阿灶 

四六 宋阿禮 四六 陳立發71 四六 莊阿澄 

四七 賴和日 四七 梁阿德 四七 彭新吉 

四八 賴和添 四八 劉錦進 四八 彭衍全 

四九 邱阿賢 四九 梁張弓 四九 鄧阿武 

五十 劉錦文 五十 陳恩古 五十 劉石乾 

五一 謝元發 五一 陳立生 五一 劉阿漢 

五二 陳細乾72 五二 陳石生 五二 彭阿妹 

五三 陳阿福73 五三 彭阿妹 五三 邱廷珍 

五四 陳阿城 五四 龍阿傳 五四 鄒阿富 

五五 陳阿立 五五 彭阿妹 五五 陳阿來 

 

 

  

                                                 
69

 大正拾年舊辛酉年十二月十七日即將此等份退與姜統承頂 
70

 大正七年八月十日戊午年七月四日將此會份退與北埔庄劉阿松承頂 
71

 即係陳來之父 
72

 記大正七年五月廿九日差戊午年四月廿日此會份退與梁阿德承頂 
73

 大正七年五月廿九日戊午年四月廿日此會份退與梁阿德承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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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北埔廣仁社大正六年（1917）支出明細 

編號 年份 摘要 元 類別 

17_01 1917 開買桃名片 20 枚 0.15 祭品 

17_02 1917 又大豬一只 236 斤 45 祭品 

17_03 1917 又豬羊扛工 2 人事 

17_04 1917 又大羊一只 39 斤 6 祭品 

17_05 1917 又豬羊稅 2.65 雜支 

17_06 1917 又雞一只 1.1 祭品 

17_07 1917 又鴨一只 1 祭品 

17_08 1917 又五牲豬肉 1.5 祭品 

17_09 1917 又尤魚半斤 0.15 祭品 

17_10 1917 又付干 20 片 0.12 祭品 

17_11 1917 又白酒貳□ 0.2 祭品 

17_12 1917 又白米 4 斗 4 祭品 

17_13 1917 又糯米 2 斗 2 祭品 

17_14 1917 又生糖參斤 0.42 祭品 

17_15 1917 又米粉 1 祭品 

17_16 1917 又唐透 30 支 1.05 祭品 

17_17 1917 又唐 3.6 金 15 支 0.525 祭品 

17_18 1917 又甲紙印巾衣大紅一刀 0.43 祭品 

17_19 1917 又糊紙旗 0.31 祭品 

17_20 1917 又連炮二封 0.24 祭品 

17_21 1917  又普施大小紅儀 0.2 祭儀 

17_22 1917 又大小燭一斤 4 兩 0.45 祭品 

17_23 1917 又上黃香 10 包 0.1 祭品 

17_24 1917 又好香三包 0.18 祭品 

17_25 1917 又寸羔 10 包 0.1 祭品 

17_26 1917 又菜料六件 12 斤 2.4 祭品 

17_27 1917 又紅布彩一條 0.385 祭品 

17_28 1917 又鑼鼓稅 4 祭儀 

17_29 1917 又火柴 1 雜支 

17_30 1917 又鹽及豆油 0.3 雜支 

17_31 1917 又茶米半斤 0.15 祭品 

17_32 1917 又靈煙半合 0.475 祭品 

17_33 1917 又水油二斤 0.28 雜支 

17_34 1917 又燈排用紙 0.12 祭品 

17_35 1917 又殺豬羊及會份豬肉 2 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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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_36 1917 又首事人員 2 人事 

17_37 1917 又草鞋 10 雙 0.5 雜支 

17_38 1917 又夯彩及起鼓 0.4 人事 

17_39 1917 又甲紙拾張 0.025 雜支 

17_40 1917 又竹筍 40 斤 0.8 雜支 

17_41 1917 又筆仔一支 0.1 雜支 

17_42 1917 又豬羊枷紅儀 0.4 人事 

17_43 1917 又振隆店豬肉會份 13 人事 

17_44 1917 又小菜 0.2 雜支 

17_45 1917 又火炭 0.2 雜支 

17_46 1917 又黃蔗二斤 0.2165□羗皮 5 斤 0.39 雜支 

  合計 100  

說明：編號欄第一碼為年代，第二欄為序號；編號及分類為本文所加。 

資料來源：本文依《北埔廣仁庄慶讚中元收支簿》繕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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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廣仁社昭和 12 年會議紀錄 

 

 

 

 

 

 


